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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_AE_81_E5_85_B3_E4_c31_645661.htm 根据我厅2010年全国(

省)统考工作的安排，我中心与厅职业能力建设处就2010年全

国(省)统考考生资格审核工作达成统一意见，现公告如下： 

一、全国(省)统考职业最低申报条件 根据全国(省)统考职业

的国家职业标准，结合我省统考工作实际，确保与往年统考

申报工作有序衔接，全国(省)统考部分职业的最低申报条件

如下： (一)心理咨询师职业 1、教育学、心理学、医学专业的

应届硕士毕业生，完成规定培训学时后，可报考心理咨询师

二级考试(须提供学生证原件及复印件，下同). 2、从事教学

一线工作的小学高级教师、中学一级教师及大学教师，完成

规定的培训学时后，可报考心理咨询师二级考试(须提供教师

证原件及复印件，下同). 3、教育学、心理学、医学专业的大

专应届毕业生或大学本科三年在读学生，可报考心理咨询师

三级考试. (二)公共营养师职业 1、医学或食品专业的大专应

届毕业生或本科大三在读学生，可报考公共营养师三级考试.

2、非医学、食品专业的大专应届毕业生或本科大三在读学生

，完成规定的培训学时后，可报考公共营养师三级考试。 (

三)理财规划师职业 1、获得经济、金融、保险、财会等专业

本科学历证书(含工作后取得的学历证书)并连续从事理财工

作5年以上的考生，完成规定的培训学时后，可报考理财规划

师二级考试(须提供单位人事部门工作年限证明). 2、经济、

金融、保险、财会专业的大专应届毕业生或本科大三在读学

生，可报考理财规划师三级考试。 (四)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师



职业 1、管理学、经济学、法学专业的大专应届毕业生或本

科大三在读学生，可报考人力资源师三级考试。 注：其他统

考职业申报三级的考生条件可参照以上职业申报条件，即相

关专业大专应届毕业生或大三在读学生，可直接报考，除此

以外的申报条件依照国家职业标准执行。 二、考生申报条件

中相关专业内容的界定 由于全国(省)统考职业的国家职业标

准中均有考生所学相关专业报考的要求，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学科专业目录》，对相关专业的内容界定如下：序号统

考职业名称对应相关专业目录1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师管理学、

经济学、法学专业学科2理财规划师经济学、管理学专业学

科3心理咨询师教育学、医学、法学专业学科4营销师（推销

员）市场营销专业、经济贸易专业5物业管理员管理学、建筑

学专业及土木工程专业学科6物流师物流专业及交通运输工程

专业学科7秘 书文秘专业8公共营养师医学、食品工程与科学

专业及生物医学工程专业学科。9育婴师教育学、中职的幼教

专业及职业培训中的保育员职种。 三、考生工作年限证明的

规定为避免考生在证明工作年限时弄虚作假，拟规定考生提

交报名材料时，同时提供如下证明材料： 1、考生单位人事

部门出具的工作年限证明. 2、与考生工作年限有关的劳动合

同原件及复印件或与工作年限对应的工资表及社会保险缴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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